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学生退学处理表
	姓名
	
	学号
	
	性别
	
	联系电话
	

	学院
	
	专业
	
	行政班
	

	籍贯
	
	身份证号
	

	退学处理
原  因
	在读期间连续2次受到退学警示的
在学院规定的最长修业年限内（含休学）未完成学业的

每学期开学后，未请假或请假未批准逾期两周以上未注册的

休学期满，未在学院规定期限内办理复学手续或经复查不合格而不准复学者

未请假离校，连续两周未参加学院规定的教学活动者

经学校指定医院诊断，患有疾病或者意外伤残无法继续在校学习的

应征入伍的学生超过保留学籍的最长年限，未在学院规定期限内办理恢复学籍手续的

达到标准修业年限，却未达到毕业或结业要求的学生，若在规定的时间内未申请办理延长学年手续的

学生本人申请退学的，经学院审核同意后，办理主动退学

其它应予退学的情形

二级学院教学办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辅导员

意  见
	请辅导员写明：已通知学生及学生监护人，学校对该生的退学处理决定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主管院长意见
二级学院
	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
	主管书记意见

二级学院
	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
	二级学院盖章：

	学生处
审  核     
	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教务处
审  核     
	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主管院长

审  批
	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注：本表填写一式三份，一份存二级学院教学办，一份存教务处，一份辅导员留存。

